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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耕地放領先期作業聯繫要點修正規定 
一、為依國有耕地放領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規定辦理各項先期作

業，爰訂定本要點。 

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以下簡稱國產署）應清查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國

有耕地，造具放租清冊（附件一）： 

（一）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以前已有租賃關係迄今仍出

租之土地。 

（二） 已登記且編定為農牧用地之土地。 

（三） 土地承租人為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以前承租，迄今

仍繼續承租（含合作農場或其他與農業有關之團體）或經依法

換約承租或經繼承承租者。 

前項放租國有耕地契約內之其他土地，供與前項土地之農業經營不可

分離之農舍、畜禽舍、倉儲設備、曬場使用者，應一併造冊。 

三、國產署應備具放租清冊二份，分送下列各款業務之查註機關（如附表）

認定是否有本辦法第三條規定之情形，查註機關原則於文到一個月內

將查註結果函復國產署： 

（一） 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及原住民保留地之認定，由土地所在地直

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二） 政府計畫開發為新港口、風景區、工業區之認定，由國防部、

農業部、交通部、經濟部、土地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 

（三） 政府計畫供公共建設使用、自行開發利用、開發為新市區、新

社區與依法律規定不得私有土地及其他非供農業使用之認定，

由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土地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 

（四） 影響水源涵養、國土保安、自然保育之認定，依公有土地放領

影響水源涵養國土保安及自然保育認定作業要點辦理。 

（五） 影響環境保護之認定，由土地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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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影響國家（自然）公園經營管理之認定，由內政部國家公園署

辦理。 

四、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以前已有租賃關係迄今仍出租之未

登記土地，國產署應依法完成國有登記後，續依第二點規定辦理。 

五、第三點各查註機關應於放租清冊上查註意見，一份自存，一份送回國

產署。 

各查註機關於查註意見時，得依據其業務中央主辦機關所訂定之相關

作業要點辦理，並就需用土地，依規定辦理分割（或預為分割）及用

地取得。 

六、國產署於接到前點送回之土地清冊，應就符合本辦法第三條規定得予

放領之土地，造具擬辦公地放領清冊（附件二），其中屬合作農場或

其他與農業有關之團體承租之土地，應先依本辦法第五條規定重新訂

立租約後，再行造冊。 

國產署依前項造冊完竣後，應備具下列資料紙本各二十五份及電子

檔，並於公文上敘明放租清冊之繕造及查註等先期作業辦理情形，送

請內政部公地放領審議會審議決定： 

（一） 加蓋機關印信之擬辦公地放領清冊。 

（二） 標明放領土地位置之地籍套繪航照圖。 

曾審議通過之土地，如須變更原審議通過之決議，除檢附前項規定資

料外，應備具加蓋機關印信之變更原審議通過之決議清冊（附件三）

紙本各二十五份及電子檔，送請內政部公地放領審議會審議決定。 

七、內政部公地放領審議會審議決定後，應將擬辦公地放領清冊一份送回

國產署。 

八、本辦法擬辦放領之土地，由財政部核准處分。 

九、國產署於依法完成處分程序後，應備具公地放領清冊（格式比照擬辦

公地放領清冊）二份送交土地所在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本辦法

第九條規定之程序辦理放領，並副知查註機關確認查註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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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耕地放領查註項目及查註機關一覽表 

類別 項目 中央主辦機關 查註機關 備註 

一、 

都市計畫地

區範圍內及

原住民保留

地 

（一）都市計畫

地區範圍

內 

內政部國土管

理署 

直轄市、縣（市

）政府 

依現有都市計畫範圍資料辦理

查註。 

（二）原住民保

留地 

原住民族委員

會 

直轄市、縣（市

）政府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原民單

位依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

記事項欄是否註記「原住民保留

地」認定。 

二、 

政府計畫開

發為新港口

、風景區、

工業區 

（一）政府計畫

開發為新

港口 

國防部（軍港）

、農業部（漁港

）、交通部（商

港、遊艇港）、

經濟部（工業

港） 

國防部、農業

部、交通部、經

濟部、直轄市、

縣（市）政府 

「政府計畫」指政府機關（即需

地機關）已供新港口、風景區、

工業區使用或已將所擬訂之用

地或相關計畫（如興辦事業計畫

）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或依法由該

機關本於職權核定中或已核定

有案，而有明確之用地範圍位置

者。 

（二）政府計畫

開發為風

景區 

交通部、內政

部國土管理署 

交通部、直轄

市、縣（市）政

府 

（三）政府計畫

開發為工

業區 

經濟部 經濟部、直轄

市、縣（市）政

府 

三、 

政府計畫供

公共建設使

用、自行開

發利用、開

發為新市區

、新社區、

依法律規定

不得私有土

地及其他非

供農業使用 

（一）政府計畫

供公共建

設使用、

自行開發

利用 

中央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中央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

）政府 

一、「政府計畫」指政府機關（

即需地機關）已供公共建設

使用、已自行開發利用或已

將所擬訂之用地計畫（興辦

事業計畫）報經上級主管機

關或依法由該機關本於職

權核定中或已核定有案，而

有明確之用地範圍位置者。 

二、依內政部八十八年三月十五

日台（八八）內地字第八八

○二七七九號函及九十一

年三月十三日台內中地字

第○九一○○○二九四一

號函，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興建鐵塔等公用事業、台

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興

建淨水場邊坡整治工程等

公共事業，有國有耕地放領

實施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

三款規定適用，爰請經濟部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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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中央主辦機關 查註機關 備註 

一併轉請該國營事業辦理

查註。 

（二）政府計畫

開發為新

市區、新

社區 

內政部國土管

理署 

直轄市、縣（市

）政府 

依經核可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

計畫地區辦理查註。 

 

（三）依法律規

定不得私

有土地 

內政部 直轄市、縣（市

）政府 

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劃

定之土地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

款規定不得私有土地範圍辦理

查註。 

（四）其他非供

農業使用

（考古遺

址） 

文化部 文化部、直轄

市、縣（市）政

府 

由文化部及直轄市、縣（市）政

府文資單位辦理查註。 

四、 

影響水源涵

養、國土保

安、自然保

育 

公有土地放領

影響水源涵養

國土保安及自

然保育認定作

業要點所列項

目 

農業部 公有土地放領

影響水源涵養

國土保安及自

然保育認定作

業要點所列查

註機關 

依「公有土地放領影響水源涵養

國土保安及自然保育認定作業

要點」辦理查註。 

五、 

影響環境保

護 

影響環境保護 環境部、內政

部國土管理署 

直轄市、縣（市

）政府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環境保

護或相關單位辦理查註。 

六、 

影響國家（

自然）公園

經營管理 

國家（自然）公

園區域內 

內政部國家公

園署 

內政部國家公

園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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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放租清冊 

製表日期：         

編

號 

土地標示 查註機關意見 

備 註 
縣市 

鄉鎮 

市區 

地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編定使用 

種類 

權利

範圍 
查註項目 用途等說明 

法令依據 

（屬國有耕地放領

實施辦法第三條第

一項但書款次） 

            

            

            

            

            

合計筆數： 

 

填表說明： 

一、編號：自 1起編流水號，並按造冊之各筆土地依序填寫。 

二、土地標示： 

(一) 依地籍資料填寫。 

(二) 「編定使用種類」請依實填寫，如屬國有耕地放領實施辦法第三條第二項及本要點第二點第二項規定之「供與放領土地之農業

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畜禽舍、倉儲設備、曬場使用者」，請於本欄註明「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設施用地」。 

三、查註機關意見：查有國有耕地放領實施辦法第三條規定之情形，依下列說明填寫；如無涉該規定之情形，本項得空白。 

(一) 查註項目：請各業務之查註機關依實際查註項目填寫 

1. 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依現有都市計畫範圍資料辦理查註。  

2. 政府計畫開發為新市區、新社區、新港口、風景區、工業區或其他非供農業使用： 

(1) 「政府計畫」指政府機關（即需地機關）已供新港口、風景區、工業區使用或已將所擬訂之用地或相關計畫（如興辦事

業計畫）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或依法由該機關本於職權核定中或已核定有案，而有明確之用地範圍位置者。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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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計畫開發為新市區、新社區，指經核可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 

(3) 其他非供農業使用，如考古遺址。 

3. 政府計畫供公共建設使用或自行開發利用：「政府計畫」指政府機關（即需地機關）已供公共建設使用、已自行開發利用或

已將所擬訂之用地計畫（興辦事業計畫）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或依法由該機關本於職權核定中或已核定有案，而有明確之用

地範圍位置者。 

4. 影響水源涵養、國土保安、自然保育：依公有土地放領影響水源涵養國土保安及自然保育認定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5. 影響環境保護。 

6. 影響國家（自然）公園經營管理。 

7. 為原住民保留地。 

8. 依法律規定不得私有土地：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劃定之土地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不得私有土地範圍。 

(二) 用途等說明：依實際查明結果填寫（如：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依ＯＯＯ計畫開發工業區、屬土地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Ｏ款土

地、現況已作〈道路〉使用等），並註明「部分不予放領」或「全筆不予放領」。 

(三) 法令依據：請依阿拉伯數字填寫國有耕地放領實施辦法規定第三條第一項但書之款次。 

四、合計筆數：按造冊之土地總筆數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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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擬辦公地放領清冊 

編

號 

土 地 標 示 承 租 人 資 料 
備

註 縣市 
鄉鎮 

市區 

地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編定使用 

種類 

權利 

範圍 
姓名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住所 

承租面積 

（平方公尺） 

             

             

             

             

             

合計 

(一) 筆數： 

(二) 面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管理機關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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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一、編號：自 1起編流水號，並按造冊之各筆土地依序填寫。 

二、土地標示： 

(一) 依地籍資料填寫。已依本要點第五點規定辦理分割及用地取得，依分割登記後之地籍資料填寫；已辦理預為分割者，依預為分

割暫編地號標示及面積資料填寫。 

(二) 「編定使用種類」請依實填寫，如屬國有耕地放領實施辦法第三條第二項及本要點第二點第二項規定之「供與放領土地之農業

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畜禽舍、倉儲設備、曬場使用者」，請於本欄註明「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設施用地」。 

三、承租人資料：依現有租約填載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所及承租面積。如為多人共同承租，請於「承租面積」註明「共同承

租」。 

四、合計筆數、面積：按造冊之土地總筆數、承租總面積填寫，並請避免重複計算共同承租之面積。 

五、如屬「部分土地放領」或「擬辦放領土地之承租面積大於土地標示面積」，應於備註欄註記原因，並說明後續配合辦理事項。 

六、本清冊內增刪改資料應加蓋校對章。 

七、報送內政部公地放領審議會審議之清冊，請將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住所欄位刪除，以符個資保護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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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變更原審議通過之決議清冊 

編

號 

土地資料 審議通過資料 
擬變更

面積 

變更原審議通過

之決議原因 
備註 

縣市 
鄉鎮 

市區 

地段 

小段 
地號 所有權人 

審議通過

會議次別 

審議通過時

管理機關 

放領面積 

（平方公尺） 

            

            

            

            

            

合計 

(一)筆數： 

(二)面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管理機關印信) 



 

 

10 
 

填表說明： 

一、編號：自 1起編流水號，並按造冊之各筆土地依序填寫。 

二、土地資料：依地籍資料填寫。已辦竣分割者，依分割登記後之地籍資料填寫；已辦理預為分割者，依預為分割暫編地號標示資料填

寫；已辦理地籍圖重測者，依重測後地籍資料填寫。 

三、審議通過資料：依審議通過會議紀錄填寫審議通過會議次別、審議通過時管理機關及放領面積。 

四、擬變更面積：依實際擬刪減原審議通過決議之面積填寫。 

五、變更原審議通過之決議原因： 

(一) 行政院專案核定或政策決定不予放領。 

(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需地機關或管理機關發現有查註不應放領之情形。 

(三) 註銷承領，並送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另行處理情形：1.死亡無人繼承或其繼承人均非農民。2.承領人喪失耕作能力且同一戶內

共同生活之家屬均無耕作能力。3.因遷徒或轉業，不能繼續承領。 

(四) 撤銷承領，並送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另行處理情形：1.冒名頂替矇請承領。2.轉讓或出租。3.違反使用編定容許使用，經通知

限期改正而逾期不改正者。4.承領人不自任耕作。 

六、合計筆數、面積：按造冊之土地總筆數、擬變更總面積填寫。 

七、本清冊內增刪改資料應加蓋校對章。 


